聘任证明

延安市卫健委： 
兹证明        同志（男、女）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
             系我单位正式（在编、聘用、临聘）人员；其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我单位          科任          (专业)           （专业技术职务），期间无医疗事故及违纪违规情况，符合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条件。
以上证明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聘任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2019年12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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